
关于对浙江新远见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的问询函
公司一部问询函【2024】第 077号

浙江新远见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新远见）董事会：

近期，我部在你司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中关注到

以下情况：

1、关于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

根据定期报告，2022年、2023年及 2024年上半年，你

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6,192.65 万元、 6,459.51 万元、

4,120.52万元，分别同比变动-38.34%、4.31%、29.35%；扣

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-214.62万元、-100.96万元、115.23

万元，分别同比变动-176.86%、52.96%、223.97%；综合毛

利率分别为 13.89%、17.45%、22.97%；销售费用分别为

339.80 万元、456.19 万元、265.06 万元，分别同比变动 -

9.08%、34.25%、45.29%，其中 2023年及 2024年上半年增

长主要广告展会增加所致。

另外，你公司主营木塑复合材料的研发、生产及销

售，外销收入占比较高，通过网络、行业黄页、参加展览

等方式对产品进行宣传。

请你公司：

（1）补充 2022 年以来境内、境外销售的具体产品类



型、销售金额、占比及毛利率情况，并结合产品和客户结

构、原材料价格变动、销售价格变动、向下游传导价格压

力的能力、产品技术革新、行业变化趋势等，说明 2022 年

以来综合毛利率大幅增长的合理性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

比较情况，内外销毛利率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；

（2）补充 2022 年以来主要境外客户的具体情况，包

括名称、成立时间及注册资本、业务类型、销售金额及占

比、获客时间，并结合境内外市场差异情况、市场供求趋

势、在手订单及期后新签订单情况、收入确认原则等方

面，说明 2022 年以来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变动的原因，以及

2024 年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；

（3）结合公司经营业绩及业务模式变动、经营方针、

发展规划、业务开展及推广情况等，说明 2023 年以来销售

费用中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、展览费增加的原因。

2、关于利用大额资金进行股份回购的合理性

根据临时公告，你公司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693万

股，占总股本的 25.73%，拟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3,187.80

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根据你公司测算，本次回购

达上限实施完毕后，公司资产负债率预计达到 51.41%。同

时，若采用稳健的经营方针且短期内没有生产经营扩张需

求，公司 2024年底将产生 255.65万元营运资金缺口。



另外，2024年 6月底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为 1,666.91万

元，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2,100万元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

为 802.55万元，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合计 1,578.02万元，

短期借款 1,303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34.14%，股东人数为

12人。

请你公司：

（1）说明本次回购将形成流动资金缺口的计算方法，

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可以及时变现，综合授信额度是否会

随着公司财务情况发生变化，以及本次回购资金的具体来

源，公司是否具有股份回购的履约能力；测算股份全部回

购后对现金流、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，以及未来偿债资金

的具体来源；

（2）结合上述回复、业务增长性、在手订单情况等，

说明实施大额回购减资的收缩性安排是否审慎，是否存在

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，是否将导致公司经营方针、

发展规划的重大调整，以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影

响；

（3）结合相关回购条款、特殊投资条款（如有）及有

关规定，说明剔除已承诺不参与本次回购的股东外，其他

股东是否均有权参与回购，是否存在潜在回购对象以及与

特定股东就回购事宜预先沟通的情形，是否已充分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



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；并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

说明，于 5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。特

此函告。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

2024年 11月 13日


